保定电大

关于“2011—2012学年度第二学期

开放教育课程注册工作”的通知

各县市电大分校、工作站及有关教学单位：

根据省校有关规定，为做好2011—2012学年度第二学期注册工作，现将本学期注册的具体要求通知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一、时间安排：新系统课程注册工作（含核对），即日起进行。2012年4月13日截止。上交文本及电子版材料的格式另行通知。
二、课程注册要求：

1、课程注册务必按照学生所在专业的专业规则进行注册。
2、注册专业ID和课程ID务必与专业规则对应的专业ID和课程ID相同，不同年级不同专业中相同名称的课程，课程ID有可能不同，请务必核对专业规则中对应年级和专业的课程ID。

     3、所有要参加本学期期末考试的课程（含免修免考课程、实践环节）必须进行课程注册。没有进行课程注册的学生不得参加本学期相关课程的考试。
    4、对于参加“试点高校网络教育部分公共课全国统一考试”（以下简称“统考”）的学生，在进行课程注册时，应选择对应试点专业专业规则课程：计算机应用基础（本）或英语II（2）（英语专业为英语综合实践），需在注册标识栏选“正常注册”，考试栏选“否”；如需参加电大对应课程考试的学生，在注册标识栏选“正常注册”，考试栏选“是”。

5、在2012年1月办理毕业审核的时候发现有学生的统考科目合格，但是教务系统中没有成绩，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没有给学生在系统中注册就直接参加了考试。为了避免毕业审核时再出现这种问题，请教学点对已经参加了“统考”课程但没有进行注册的学员进行补注； 12春新生所有本科学员于本学期进行“统考”课程的注册（不再按专业规则中标注的学期）。

 6、所有专科专业开设的“职业技能实训（一）”不用选课，也不用报考。中央电大定期将博奥平台的学生合格成绩导入教务系统，导入成绩的同时会生成对应的选课和报考数据。
7、所有本科专业不用对《学位外语》和《学位论文指南》进行选课和报考，学生申报学位时，由教学点给市校教务处提供《学位论文指南》的汇总成绩单，《学位论文指南》和《学位外语》的成绩由省校学籍科录入系统。
8、专科专业和本科专业不是同一专业类别的本科学员需要加考补修课。各教学点要及时查明学生补修课明细，并进行课程注册，在毕业前确保无遗漏补修课成绩。
9、专科10秋学员（不含护理专业）第五学期的课程提前到第四学期（即本学期）进行注册；专科护理专业按专业规则注册即可。
三、专业规则调整如下：
1、11秋计算机信息管理（专科）：规则ID号100905408060509。原规则中：中央电大考试学分为45分，现改为42分；原规则中所选课程：《职业技能实训（二）》（课程ID为2454）现改为英语I(2)(课程ID：1813，考试单位为中央)开设学期为第4学期。
2、10秋、11春、11秋金融专科（货币银行方向），规则ID号：100305402010405。原规则中所选课程《金融专题讲座》3学分（课程ID为00940）开设学期第5学期，现改为《合作金融概论》3学分（课程ID为657）开设学期10秋、11春为第5学期；11秋为第3学期。
3、10秋园艺（本科），规则ID号：090901209010200，原规则中所选课程《园艺植物组织培养》（课程ID02396）改为《草坪学》2学分（课程ID02397），开设学期为第4学期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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